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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类别标记：Ａ

甬科函〔2024〕20 号

市科技局对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
第 4 号提案的答复

市民建：

贵单位在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推进我

市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建议》（第 4 号提案）收悉。我局会同市

委组织部、市教育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市场监管局进行研

究，现提出如下答复意见：

一、已开展的主要工作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实施

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持续推动“八八战略”走深走实，强力推进

创新深化、改革攻坚、开放提升，全力实施“315”科技创新体系

建设工程，坚持需求拉动、供给驱动双向发力，充分发挥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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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深化全链条

全周期科技成果转化集成改革，打通产学研创新链、产业链、

价值链，营造有利于原创成果不断涌现、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

创新生态。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
一是强化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。印发《宁波市“科创甬江

2035”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》，健全需求和问题导向的科技计

划项目形成机制，推动企业常态化参与项目凝练、指南编制、

研发实施全过程。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创新挑战赛（宁波），围

绕企业技术需求，有 18 家重大技术需求承担企业与现场挑战第

一名的揭榜团队签订技术合同，合同金额合计 7250 万元。深化

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，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范围

扩大至全省高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国有企业等单

位，对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国有股权的转让、无偿划转或对

外投资等事项，可由科技成果持有单位自主办理，对高校、科

研机构、企业产出重大科技成果的项目，支持企业开展产学研

深度合作，对实际到账金额 300 万元以上的单个横向项目，符

合条件的可列入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序列。

二是建立科技成果市场价值发现机制。积极探索科技成果

产业化新路径、新举措。组织开展宁波市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

专利盘活、专利创新成果精准对接、重点产业自主知识产权强

链增效、知识产权金融赋能等一系列政策，为更好地推动专利



- 3 -

转化、促进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提供支撑。建成运

营全国计划单列市目前唯一的市级知识产权交易服务中心，引

导高校院所和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进场交易转化，汇集各类专

利资源 8208 件，促成专利等知识产权交易 1288 件，惠及宁波

企业 1105 家，累计交易额达 5020 万元。

三是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。健全技术成果精准对接机

制，打造科技大市场 3.0 版，形成了“1+12+13”服务网络，以专

业化机构为核心，协同分市场，以及依托塑料、磁性、智能制

造、铸造等协会、商会建设的专业市场，分领域、分行业为企

业常态化开展科技成果对接活动，为相关企业提供精准的解决

方案。加快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建设，按照分层培养原

则，培养技术经纪人 699 人，2023 年全年实现技术交易额 888

亿元，连续 3 年增速超 50%。

二、下步工作计划

虽然我市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是贵单

位提出的相关共性问题依然存在，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持续探索

解决科技成果转化“最后一公里问题”。围绕贵单位提出的宝贵

意见，下步我局会同市委组织部、市教育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重点开展以下工作。

一是强化政策支持，完善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和转化内控管

理制度。贯彻落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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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意见》，对经科技成果转化“安心屋”

场景交易的科技成果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。建立

科技成果普查制度，定期对高校、科研机构等单位，以及财政

资金支持产生的科技成果进行全面调查、监测分析和评价评

估，评价结果作为获得财政资金、平台建设和项目支持、科技

奖励等的重要依据。对承担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校、科研机构等

技术转移机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，按不低于奖励总额的 5%给

予奖励。

二是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，发挥重大平台创新源头作

用。打造“全场景”成果转化生态，围绕在甬高校院所、龙头企

业建设一批市级概念验证中心，通过优化整合人才、成果、资

本和市场等要素，打造集技术可行性研究、原型制造、技术集

成、性能测评、二次开发、小批量试制、商业咨询、种子基

金、创业孵化等服务为一体的概念验证生态系统。依托国家级

赛事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平台，积极承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

地方赛和专场赛，聚焦关键核心技术，以创新项目形成机制和

比选方式为核心，通过“揭榜挂帅”，为企业匹配创新团队解决

技术难题，把科技成果在企业“生产线”直接转化。

三是建立人才成长激励机制，壮大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

伍。加强技术转移管理人员、技术经纪人、技术经理人等技术

转移人才队伍建设，市人社局鼓励各类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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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、团队申报“甬江人才工程”项目，积极做好相关人才入选项

目扶持工作。加快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建设，举办初

级、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两场以上，培训技术经纪人 150 名

以上。市人社局将深化职称制度改革，推进分类评价、健全评

价体系、改革评价标准、提升管理服务，破除“四唯”，打破户

籍、地域、身份、档案等制约，突出品德、能力、业绩导向，

建立职称“直通车”评审机制和特殊人才绿色通道，激励更多人

才脱颖而出。充分发挥甬江人才工程政策优势，支持项目数扩

容至每年 500 个，深化拓展人才举荐制、直接认定制，加大对

高素质技术转移转化人才团队支持力度。

四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，提高科技成果高效率转

化。主动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，深化与浙江大学、清华

大学等知名院校合作，开展人才联合培养、重大科学问题与关

键技术研究、研发机构共建。开展“科创甬江 2035”重点研发计

划项目，组织实施“战略协同创新”“关键技术突破”“科创生态育

成”“重大应用示范”等四类型计划内容，从前沿科学问题、重大

关键共性技术到成果应用示范开展全链条布局和一体化实施，

全年目标支持项目 200 项以上，加快芯片、云计算、人工智

能、前沿新材料、生命健康等领域技术突破，攻克重大标志性

成果 20 项以上。依托科技大市场、分市场和专业市场

“1+12+13”服务网络，常态化组织科技成果对接活动 30 场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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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落实 2023 年 12 月宁波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签订的《深化

战略合作协议》，定向向中国科学院院属科研单位征集科技成

果，下半年组织召开面向宁波企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属科研单位

科技成果对接交易会。

　　再次感谢您对宁波市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宁波市科学技术局

2024 年 6 月 12 日

　　（联系人：王  晓；联系电话：89187169）

　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，市政府办公厅，市教育局，市人力社保局，

　　　　市市场监管局，市委组织部。

宁波市科技局办公室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　   　　2024 年 6 月 14 日印发


